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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风险提示： 

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65.06 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的 622.00%。（均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

司提供的担保），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 50%，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。 

一、 担保情况概述 

为满足资金需求，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

资子公司北京新崇基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崇基”）、北京潮起潮落文化创

意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潮起潮落”）、北京运河长基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运

河长基”）与浙江普光鑫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普光鑫和”）签署《担

保借款协议》，普光鑫和向新崇基发放贷款，金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，贷款期限

为 1 年。新崇基及潮起潮落分别与普光鑫和签署《房产抵押合同》，以其名下的

部分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，运河长基与普光鑫和签署《股权质押合同》，以其所

持的潮起潮落 100％股权提供质押担保，保证期间为自担保登记之日起至债权实

现之日止。 

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及 2022 年 5 月 19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

次会议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未来十二个月为控股子公司

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，公司对未来十二个月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子公司及控

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额度进行了合理预计，预计为资产负债率 70%（含）以

上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，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%

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，合计预计新增担保额度不



超过人民币 150 亿元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新崇基的资产负债率高于 70%，本次

担保前，公司为新崇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.39 亿元，本次担保提供后，公司为

新崇基提供的担保额为 5.44 亿元，此次获批的资产负债率 70%（含）以上剩余

可用担保额度 78.1726 亿元，资产负债率 70%以下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49.5442

亿元。上述担保涉及的金额在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提供担

保额度范围内，根据深交所相关规定，上述担保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单位：万元 

担保方 被担保方 

担保方

持股比

例 

被担保

方最近

一期资

产负债 

率 

本年度担

保授权资

产负债率

70%以上

总额 

已使用资

产负债率

70%以上

的担保额

度 

本次

使用

担保

额度 

本次担保后资

产负债率 70%

以上授权担保

的余额 

此次担保额

度占上市公

司最近一期

净资产比例 

是否关

联担保 

潮起潮落、

运河长基 
新崇基 100% 131.99% 1,000,000 217,774 500 781,726 0.19% 否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名称：北京新崇基置业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宣庄户村中街 111 号 

成立日期：2005 年 12 月 26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陈浩然 

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；销售商品房。 

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持有新崇基 100%的股权，新崇基

未进行过信用评级，其因六起案件未履行法院判决的给付义务被北京市顺义区人

民 法 院 列 为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， 具 体 详 见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

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）公布的相关信息。新崇基将努力提升经营能力，提高

公司回款，力争早日筹措足额资金以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。 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，新崇基资产总额 191,701.91 万元，负

债总额 250,332.48万元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元、流动负债总额 250,332.48万元），

净资产-58,630.57 万元；2021 年度营业收入 0 元，利润总额-17,479.65 万元，净

利润-17,479.65 万元。 

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


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，新崇基资产总额 192,847.44 万元，负

债总额 254,538.37万元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元、流动负债总额 254,538.37万元），

净资产-61,690.93 万元；2022 年 1-9 月营业收入 6,286.39 万元，利润总额-3,060.35

万元，净利润-3,060.35 万元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新崇基及潮起潮落分别以其名下的部分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，运河长基以其

所持的潮起潮落 100％股权提供质押担保，保证范围为《担保借款协议》项下借

款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、诉讼费用、律师费用、差旅费用、担保财产处置

费用、过户费用等普光鑫和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，保证期间为自担保登记之日起

至债权实现之日止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本次借款及担保是基于新崇基实际经营及现金流状况的综合考虑，能够缓解

公司资金压力。本次担保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

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

利益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

本次担保提供后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65.06 亿元，占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22.00%。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合

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。除上述情况以外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

在对外担保的情况，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本金余额为 54.96 亿元，涉及诉讼的担

保金额为 13.91 亿元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相关协议文本； 

2、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12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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